
 — 1 —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公布 

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各市、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平潭综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局

各处室局站、直属各单位，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 

按照涉及民营经济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部署，以及有

关法律法规变化调整情况，我局开展新一轮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

经清理，保留规范性文件 30件、修改 2件、废止或宣布失效 9件。

现将清理结果予以公布，请遵照执行。 

 

附件：1.保留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2.修改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3.废止或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福建省林业局文件 
 

闽林〔2024〕1号 



 — 2 — 

4.修改的具体内容 

 

 

 

福建省林业局 

2024年 3月 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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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保留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

号 
文  号 标      题 备  注 

1 闽林综〔2004〕148号 
福建省林业厅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若干问

题的指导意见 
 

2 闽林综〔2005〕17号 

福建省林业厅、公安厅、财政厅印发《关于调

控野猪种群数量保护农林业生产的工作方案》

的通知 

 

3 闽林策〔2011〕14号 
福建省林业厅转发省政府关于扶持农民专业

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若干意见的通知 
 

4 闽林〔2014〕8号 
福建省林业厅、公安厅、财政厅、农业厅关于

加强野猪危害农林业防控工作的通知 
 

5 闽林〔2016〕7号 
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加强林业有害生物社会化

防治管理工作的通知 
 

6 闽林〔2016〕22号 
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专家库管理方法》的通知 
 

7 闽林〔2017〕10号 福建省林业厅关于确定福建省主要林木的通告  

8 闽林〔2017〕13号 
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林业随机抽查

工作细则的通知 
 

9 闽林〔2019〕7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修订《福建省采集或者采伐

国家重点保护天然林木种质资源审批管理办

法》的通知 

 

10 闽林〔2020〕1号 
福建省林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

生态公益林区划界定和调整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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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文  号 标      题 备  注 

11 闽林〔2020〕2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省级公益林中桉树采

伐改造方案的通知 
 

12 闽林〔2020〕3号 

福建省林业局 南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武夷山

国家公园资源环境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执法依据和具体工作方案的通知 

 

13 闽林〔2020〕5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修改森林采伐管理办法部分

条款的通知 
 

14 闽林〔2021〕1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树木补种标准的指导意见 
 

15 闽林〔2021〕4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确定沿海防护林具体范围

的通知 
 

16 闽林〔2021〕6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加强和规范古树名木保护

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17 闽林〔2022〕1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松材线虫病疫

木监管工作的通知 
 

18 闽林〔2022〕2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调整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

核审批权限的通告 
 

19 闽林〔2022〕3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转发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

核审批管理规范的通知 
 

20 闽林〔2022〕4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林业行政处罚裁量规

则和基准的通知 

 

21 闽林〔2022〕5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森林督查办法

（试行）》的通知 

 

22 闽林〔2022〕6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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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文  号 标      题 备  注 

23 闽林〔2022〕7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护林员管理办

法》的通知 
 

24 闽林〔2023〕1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森林火灾隐患

排查整治暂行规定》的通知 
 

25 闽林〔2023〕2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委托南平市延平区林业局

等 90 个单位实施省际间调运林草植物检疫证

书核发行政许可事项的通告 

 

26 闽林〔2023〕3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进一步推进林木采伐改革

工作的通知 
 

27 闽林〔2023〕4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重点林木种子

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 

 

28 闽林〔2023〕5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服务组织服务质量评价实施办法》的通知 

 

29 闽林〔2023〕6号 

福建省林业局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 福建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水利厅 福建省海洋

渔业局关于印发建设项目涉及省级重要湿地

办理程序的通知 

 

30 闽林〔2023〕7号 

福建省林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关于做好森林综合保险

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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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修改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

号 
文  号 标      题 备  注 

1 闽林〔2017〕17号 
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林木种子生

产经营管理办法》的通知 
 

2 闽林〔2018〕4号 

福建省林业厅 福建省国土资源厅 福建省海

洋与渔业厅 福建省水利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湿地名录管理办

法（暂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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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废止或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

号 
文  号 标      题 备  注 

1 闽林〔2016〕23号 
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印发森林公园认定办法的

通知 
 

2 闽林〔2016〕29号 
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印发《福建省重点林木良种

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 
 

3 闽林〔2017〕16号 
福建省林业厅关于规范树木采挖移植和珍贵

树木保护管理的通知 
 

4 闽林〔2018〕2号 
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国有林场森林

资源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5 闽林〔2018〕3号 

福建省林业厅 福建省国土资源厅 福建省海

洋与渔业厅 福建省水利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湿地占补平衡暂行

管理办法》的通知 

 

6 闽林〔2018〕6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国有森林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办法（试行）》的通知 
 

7 闽林〔2019〕3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服务组织信用评价实施办法（试行）》的

通知 

 

8 闽林〔2020〕6号 

福建省林业局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 福建省水

利厅关于做好建设项目占用湿地有关工作的

通知 

 

9 闽林〔2021〕5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松林改造提升

技术要点（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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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修改的具体内容 
 

一、关于《福建省湿地名录管理办法（暂行）》（闽林〔2018〕

4号）的修改 

第八条修改为：“一般湿地名录编制。由县（市、区）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布，

并逐级报省人民政府林业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二、关于《福建省林木种子生产经营管理办法》（闽林〔2017〕

17号）的修改 

（一）删除第六条第三款、第六款、第十款、第十二款。 

（二）第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从事林木种子进出口业务的林

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第三款修

改为“林木良种繁殖材料、主要草种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

规原种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福州、

厦门、平潭自贸区由自贸区林业主管部门直接核发。”  

（三）删除第十一条“负责审核的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时限和”。 

（四）删除第十四条。 

（五）第十七条“以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修改为

“以书面委托生产或者委托代销其种子的”。 

（六）删除附件 1。 

（七）表述修改：文中所有“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均

修改为“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国家林业局”修改为“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福建省林业厅”修改为“福建省林业局”。 

    （八）第三十四条“有效期至 2022年 12月 31日”修改为

“有效期至 2027年 12月 31日”。 

（修改后正文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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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林木种子生产经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福建省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行为及其许可证管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福建省境内从事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活动及其许可

证的申请、审核、核发和管理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林木种子是指林木的种植材料（苗木）

或者繁殖材料，具体是指乔木、灌木、藤本、竹类、花卉以及绿

化和药用草本植物的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等。 

第四条  从事林木种子经营和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取得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按照许可证载明的事项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五条  省、市、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依法负责林草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的审核、核发和管理工作，具体工作可以由其委托的

林木种苗管理机构负责。 

第二章  申请和受理 

第六条  申请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

根据生产经营实际提交以下材料： 

（一）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二）身份证明材料：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和申请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具备条件的单位还应提交章程

复印件；申请人为个人，只生产不经营的，只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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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草种子生产、加工、检验、储藏设施和仪器设备的

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说明材料（清单、发票复印件）及照片。 

（四）林草种子生产、检验、加工、储藏等技术人员基本情

况的说明材料和劳动合同复印件。 

（五）生产经营具有植物新品种权林木种子的，应当提供品

种权人的书面同意或者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品种权转让公告、强

制许可决定。 

（六）生产经营林木良种种子的，应当提供林木良种证明材料。 

（七）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的，应当提供育种科研团队、

试验示范测试基地以及自主研发林木品种等相关材料。 

（八）从事林木种子进出口业务的，应当提供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取得的种子进出口许可证明。 

第七条  提交申报材料的要求： 

（一）提交复印件的，申请人应当携带原件至审核机关核对。

无法携带原件的，应由证件所有人在复印件上签署授权期限、加

盖单位公章，作为原版核对；已入帐的发票复印件应注明“系从

单位财务帐册中复印”并加盖财务专用章和单位公章。 

（二）申请表左上方应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三）照片应当粘贴在 A4纸上，并注明拍摄人、拍摄时间和

地点，打印的加注图片制作人。 

（四）网上申请的应提交原件的电子扫描文件。 

第八条  林业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根据下列情

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

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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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

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权

机关申请；  

（三）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当场对申

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核对原件后在复印件上加盖原件校核章，

并制作由承办人和申请人共同签字确认的《收件清单》一式二份，

承办单位和申请人各执一份。 

申请材料存在错误且可以当场更正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

更正，并在更正处按手印、签字。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在规定时限内

出具《补正材料通知书》，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

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

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申请并出具《受

理通知书》。 

第三章  审核和发证 

第九条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实行分级审批制度： 

从事林木种子进出口业务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国

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林木良种繁殖材料、主要草种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

原种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福州、

厦门、平潭自贸区由自贸区林业主管部门直接核发。 

其它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所在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

核发（跨行政区域生产经营的，由双方共同的上级林业主管部门

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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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从事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且不开展经营活动的，不需办理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十条  申请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林木种子生产经营的种类和数量相适应的生产

经营场所。 

（二）具有与林木种子生产经营的种类和数量相适应的设施、

设备等。从事苗木生产的，应当具有游标卡尺（球根花卉为球茎

尺）、钢卷尺；从事组培苗木生产的还应当具有超净台、组培室等

组培生产设施。 

（三）具有林木种苗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初级以上技术

职称或者同等技术水平的生产、检验、加工、储藏等技术人员。 

（四）从事林木种子生产的应当具有无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生

产地点。 

从事籽粒、果实等有性繁殖材料生产的，除 1－4项外，还必

须具有：晒场、种子库；种子烘干、风选、精选机等生产设备和

恒温光照培养箱、干燥箱、扦样器、天平、电冰箱等种子检验仪

器设备；繁殖种子的隔离和培育条件或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确

定的采种林。 

第十一条  负责核发的省、市、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作出行政

许可决定的时限按照行政许可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核发许可证需要组织检验检测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检验检测时间不得超过 60日。检验检测

所需时间不计入核发许可证的工作日之内。 

第十二条  组织现场检验检测的，应当出具《现场检验检测

通知书》（见附件 2），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检测，填写《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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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检验检测情况表》（见附件 3）。 

第十三条  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第十条规定条件的，审批

机关应当核发许可证，并按规定送达申请人，同时将许可证正本

扫描文件报送省林木种苗总站电子邮箱。 

对不符合第十条规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作出《不予行政

许可决定书》，并按规定说明理由、享有的权利和权利救济渠道。 

第十四条  申领林木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按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为五年，地方

性法规、政府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六条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由发证机关

在其管辖范围内确定。生产经营者在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

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

或者受具有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生

产或者委托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但应当在变更营业执照或者获得书面委托后 15日内，将林草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书面委托合同等证

明材料报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生产经营者在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外设

立分支机构的，应当重新申请办理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的种子企业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的有效区域为全国。 

第四章  延续、补发和变更 

第十七条  延续《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应当在有

效期届满 30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交延续许可证的申请。申请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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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延续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二）申请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上一年度生产经营情况说明，内容包括： 

1.生产经营情况（说明品种、数量、来源、去向，3个以上品

种需列表。附主要品种的销售合同、发票复印件各 1 份。从事良

种苗木生产经营的附良种来源凭证复印件各 1份。）；   

2.档案建立情况（附生产经营档案表 1份）；   

3.检验、标签、包装等制度的落实情况（附检验证书或质量

检验记录及标签的样本各 1份）。 

单位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生产地点、生产经营种

类等有变动的，应在申请表的“许可证项目变更及备案情况”栏

详细说明，并提交相应证明材料。 

第十八条  不符合本办法第十条所规定的许可条件的，不予

延续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十九条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损坏、遗失的，应

当在 30日内向原发证机关提出补发许可证的申请。申请补发需提

交以下材料： 

（一）补发《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书面申请； 

（二）损毁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原件或遗失说明； 

（三）申请代理人身份证明。 

第二十条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注明项目发生变更

的，生产经营者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0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

理变更手续。有效期限和有效区域不得申请变更。申请变更需提

交以下材料： 



 — 15 — 

（一）变更《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书面申请； 

（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三）申请代理人身份证明； 

（四）变更项目相应的证明材料。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其所属的林木种苗管

理机构应当建立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档案，按被许可人

分别建档，具体内容包括：申请材料、延续申请材料、变更申请

材料和相应的行政许可文书以及监督检查材料。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档案从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证注销或自动失效之日起应当至少保留五年。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参

与和从事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的规定进行生产经营，建立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档案。 

第二十四条  申请者故意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

请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林

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生产经营者因违法行为被查处并吊销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证的，申请人在 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的良种被依法取消或者作出暂停决定

之日起 20日内，持有相应林木良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

应将许可证交回原发证机关或者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逾期不交

或者不办理变更手续的，视为未取得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林木种苗市场



 — 16 — 

监管，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对生产经营者的检查，

并将检查情况立卷、归档，实行动态监督管理。检查的主要内容

包括： 

(一)是否依法申领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二)是否按照许可证登记的地点、种类和有效区域等范围从

事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活动； 

(三)被检查单位的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建立情况； 

(四)被检查单位执行林木种苗质量自检制度情况； 

(五)被检查单位的林木种子标签、包装、广告等情况； 

(六)被检查单位检验、生产等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资格及培训

情况； 

(七)是否有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或制售假劣林木种子等违法行为。 

第二十七条  现场监督检查可以不事先通知被检查单位，但

应当出示执法证。进行现场监督检查不得少于 2 人。检查人员与

被检查单位有利益关系或者可能影响检查结果的，应当回避。 

现场监督检查应当及时作出书面记录，书面记录包括： 

(一)依法对被检查单位生产经营的林木种苗进行抽样检查、

检验、检测情况； 

(二)依法对被检查单位的加工、贮藏、保管、检验设备和生

产、经营场所进行检查情况； 

(三)向当事人或其它相关人员调查了解生产、经营活动情况； 

(四)查阅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档案资料情况； 

(五)要求被检查单位补充报送的相关资料。 

第二十八条  对现场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实施检查的林业

主管部门应出具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并及时督促检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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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情况。发现被检查单位确有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依法予以查处。 

第二十九条  检查人员对被检查进行监督检查时，不得收取

任何费用，不得妨碍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

被检查单位的财物或谋取其它利益。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应当

依法注销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并予以通告： 

（一）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被吊销的。 

（三）取得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后，无正当理由满 6 个

月未开展相关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停止相关生产经营活动满一年的。 

（四）生产经营者的营业执照被吊销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一条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 1 月底前将上年

度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制度执行情况上报市级林业主管部门，

市级林业主管部门于 2月底前汇总上报省级林业主管部门。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延续《林

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可在福建省林业局网站下载。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

年 12月 31日，期间进行修订或者废止的，从其规定。 

 

附件：1.福建省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现场检验检测通知书 

2.林木种草生产经营许可现场检验检测情况表



 — 18 — 

附件 1 

福建省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现场检验检测通知书 

         〔20  〕    号 

                        ： 

    你单位申请《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材料收悉，经审

查，材料齐全。我局将在 60日内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场所、设施设

备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现场检验检测，我们将根据检测结果作出许

可决定。检验检测所需时间不计入核发许可证的工作日之内。 

特此通知。 

 

 

 

                             （林业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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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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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4年 3月 26日印发 


